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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压力下，对旧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其中对教

育领域的调整最为彰显。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因此，如何有效而迅速地发展新式教育即成

为该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关注点之一。而教育款项，作为教育政策调整的经济支持和后盾则被认为是发展新式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此时

期清政府财政艰窘，对于急需推行的新式教育的官方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清政府便把目光投向社会捐助，大力提倡地方士绅广捐学款，并在

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奖励政策。在以往的研究中，专门对这一问题的微观考察并不多见，只是在文化史或教育史中略作涉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深入梳理这一时期清政府对社会捐助教育资金的奖励政策及其嬗变轨迹，并剖析其实施结果的双重性及其失败的深层原因。  

一  

清末“新政”时期，为了挽救统治颓势，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新式教育。在当时经济衰敝，财政极度困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需款极亟”和

“筹款维艰”之间的矛盾，更大范围地筹集到所需的教育经费，成为此时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急务之一。  

在这一时期，清统治集团内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筹款与兴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把筹款的重点放在了士绅官民的社会捐助上。湖广总督张之洞即

明确指出：“今日兴学，实为急务，官款每难于遍筹，地方绅民倘能闻风兴起，踊跃输捐，实于兴学、自强大有裨益。”[1]两江总督端方也指

出：“兴学首重筹款，现在经济困难，……仅恃公家之财力难收普及之功。”[2]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亦认为“兴学事宜，全赖地方官绅合力提

倡，方能日起有功”[3]。顺天府府尹徐会祥亦举西方国家筹款兴学的经验，“泰西各国学校林立，不尽建自公家，其有绅富捐办者，立予优荣

之典，用能观感兴起”，认为此法可资借鉴。[4]  

有鉴于此，为了筹到更多的兴学款项，清政府鼓励和倡导不同形式的社会捐助与个人捐款助学，对之予以奖励和表彰。1904年1月由张百熙、荣

庆、张之洞等奏定颁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扁额；

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励给扁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5]这里虽然对社会捐助教育资金的奖励政策只进行了原则

性的规定，但却向士绅官员们表明政府对捐助学款的奖励力度与标准。奖励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捐款额数不大的个人或多人捐款，由地方

官自行奖励，无须禀明上级官府；二是对捐款数目较大者，由地方官禀请督抚奖给匾额等；三是对一人独力捐资数额较巨者（一般银数至少达一

千两左右），由县官或提学使禀明督抚，再由督抚专折奏请皇帝朱批给奖，其奖励标准更为具体。从下列简表可清楚直观地看到，清政府对不同

的捐款数额给以不同规格的奖励。  

直隶各属捐助教育经费人员奖励统计简表  

注：资料来源于《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8期。  

由于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对士绅捐助教育资金的奖励政策是统而括之的，因此为了激劝更多的绅民捐助学堂经费，对于“一人捐资较巨者”的

胡全盛  绅董  隆平县  捐女学堂经费制钱一百二

十千  

知县奖给七品功牌  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  

傅凤氏  行唐县  捐学堂经费银六百两  总督奖给“义式笄珈”匾  光绪三十三年

七月  

光天  僧人  栾城县  捐地一顷值大钱一千八百

余千  

总督奖给“功德无量”匾  光绪三十三年

七月  

李葆森等  商人  香河县  每年捐学堂经费一百五十

两  

由提学使司给“热心公

益”匾  

光绪三十三年

七月  

于滨  商民  赤峰县  捐劝学所经费银一千两和

制钱四千吊  

由都统奏奖给予知州衔  光绪三十三年

八月  



奖励，地方督抚大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奖励方式，一般情况下可得到允准，成为通行各省的定例。这些奖励的方式虚实结

合，既有精神奖励，也有实官赏赐，而且不仅可以为捐款人本人照章请奖，亦可“移奖”给其子孙等其他人。综合看来，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其一，给以荣誉和精神方面的奖励，请旨允准捐款人在地方建坊，给予“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急公兴学”、“辅翊士林”等字样或奏

请赏给匾额。依定例，士民人等对地方善举捐银至一千两以上者，均得请旨建坊。捐款兴学是有益地方的善举，因此各地方督抚大员即按照此标

准为捐款者请奖。如1905年湖北汉川县知县何蔚绅遵照其已故父母的遗训，捐银一千两以充作该县高等小学堂经费，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兴学

育材为当今自强要政，迥非寻常善举可比，核其银数亦与建坊之例相符”，因此奏请给予该绅已故父母在原籍建坊，并给予“乐善好施”字样，

以示旌奖。[6]1905年增城县在籍贡士陈念典捐洋银二千元以充小学堂经费，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准该绅在本籍建立专坊，并给予“急公好

义”字样。[7]在军机处录副档案中，类似此类请奖比比皆是，均得到清帝的朱批允准。为了吸引更大范围的群体捐助学款，清政府对于侨商捐

学款的奖励有所不同，一般从宽优奖，其捐款虽不及银千两，亦得到允准建坊的奖励。1910年南洋侨商叶锡勋、叶志廷等六人“因惠州府中学堂

经费奇绌”，各捐银一千元，两广总督袁树勋认为“南洋侨商较内地民人微有不同”，“虽银数未及千两，核与建坊之例稍有未符”，但是他们

“侨居南洋，不忘祖国，锐志兴学，慨捐巨资，实属深明大义”，因此奏请清政府允准其建立专坊，并给予“急公兴学”字样，得到清政府朱批

允准。[8]对于绅民捐学款的精神奖励一般是给以其建坊的奖励，而对于封疆大吏们的捐款行为，清政府则更是奖给最高的荣誉赏赐。如湖广总

督张之洞捐款建立南皮县慈恩学堂，得赏慈禧和光绪的御书匾额各一方。直隶总督袁世凯“捐廉银一万两作为游学经费”，亦得到同样的奖励。

[9] 

其二，比照赈捐章程给以贡监衔封翎枝等职衔的奖励。这一奖励的标准经历了由十成实银到五成实银的变化。  

清末兴学已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认知，捐款兴学被认为是比捐助其他地方善举更为有意义的举动，因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员认为对捐助学款者的奖

励应该与捐助赈需者的奖励等同，这样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士绅捐助学款。1902年6月3日，山西巡抚岑春煊首先奏请对捐助学堂经费者的奖励应

比照赈捐章程来办理。其理由：一是“晋省库储久绌，一切新政需用尤亟，此次各府州县中小学堂若全恃官为倡率，深恐缓不济急，……刻下学

务草创，建堂、购书、延聘教习，在在需款”；二是“查定例绅民捐修城工皆准给予加级纪录，捐助赈需亦准请奖贡监衔翎封典。今学堂为育才

之本，较修城为重，与赈需轻重无殊”；三是若“以封典衔翎按筹饷例十成给奖，与捐赈相同而银数倍之，其仅得虚荣，似与永远停捐之旨当不

相背”。岑春煊认为这种奖励方式的好处是“停捐以后欲得章服荣身者莫不出于此途，似与育才之道不无裨益”。[10]在兴学之初需款极多的情

况下，此折受到清帝的重视，饬交由户部议奏，户部议复奏请嗣后捐助学堂经费皆按照例定十成银数奖给衔封等项，得到清政府的允准，成为报

效学堂经费的新定章，通行各行省。1903年山东蓬莱县知县李于锴因该县原办小学堂无款扩充而倡捐银三千两，山东巡抚周馥认为“学堂为育才

之地，事数创举，集款维艰，山东风气初开，地方员绅解囊资助者尚不多观，今该员慨捐巨款，足为周省官绅之倡”，因此奏请奖给该员同知升

衔并赏给四品封典，得到清帝朱批允准。[11]  

然而这一奖励政策实施了三年后即显得“力不从心”。河南巡抚陈夔龙于1905年上奏折请求变通这一政策。他认为兴学育才是当今急务，应该普

设新式学堂和广遣留学，但是“立一学堂则开办有费，常年又有费，派一游学则川资有费，留学又有费，综计两项约需费十万金，从前原筹学堂

经费均以动拨无余，目前仅有直隶督臣袁世凯捐助本籍资遣学生银一万两，又豫省筹摊各属银二万两共合银三万”，这不及十分之一的款项无异

于“杯水车薪”。面对“待用之殷”与“筹款之艰”的矛盾，陈夔龙提出了变通学堂报效请奖章程，以广开款源。他对1902年由山西巡抚岑春煊

奏请议准的捐助学堂经费者奖给虚衔封典的政策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已不能有效地筹到所需款项，其理由一是“衔封之奖为数太微”，即使

有人愿意捐助也不会捐巨款；二是“各省开办赈捐设法招徕，已成驽末”，因此自然也无力捐学款；三是“虚衔封典”之奖“在从前各省一律停

捐之日，无他途之可翼犹可悬的以招，今则奉天、广西均已开办实官捐输，以致愿捐学费请奖官职之人，往往舍此就彼”。基于以上几点理由，

陈夔龙认为如果不变通原有的章程，“恐学堂报效自此寥寥，于腹地学务大有关系”，因此奏请拟查照奏定章程略示通融，“嗣后捐助学费除万

金以上仍专折请奖外，其有不及万金者援照奉天、广西捐输成案核其所捐银数汇案请奖给以应得之阶，似此量为变通，捐助可期踊跃”。[12]光

绪帝朱批着户部议奏。户部复后奏请：凡报效学堂经费者，比照赈捐章程均按五成实银核给衔封贡监翎枝，各省事同一律，均照此办理。此折当

日即得到清政府的允准，成为通行全国的捐助学堂经费的奖励定章。  

1906年直隶深州劝学所总董举人赵树棠捐银一千四百余两，在本村建筑初等小学堂一所，直隶总督袁世凯按照此奖励标准核其所捐银数，认为其

“由举人奖给同知职衔并随带加一级请从四品封典，有盈无绌”，即为其请奖，得到清帝朱批“着照所请”。[13]1907年署贵州提学使陈荣昌捐

助贵州中学堂和云南客籍学堂共银二千两，贵州巡抚庞鸿书亦按照此新定奖励标准为其请奖三代从一品封典，得到朱批允准。[14]  

其三，由皇帝特旨批准按照十成实银赏给实官。在清末财政极度艰窘的情况下，仅仅奖励衔封贡监翎枝这样的虚衔和荣誉是远远不够的。为了鼓

励士绅踊跃捐助学款，对于捐资独巨者（一般捐银至少达一万两以上）的奖励，直隶、安徽、奉天、贵州、河南等省的督抚大员均专折奏请按照

十成实银奖励实官，得清帝特旨允准。  

1903年，武陵县侯选训导蒋积文倡捐学堂经费“钱二万余串，专备本籍府县学堂之用”，湖南巡抚赵尔巽奏请将蒋氏“以知县即选”，光绪帝朱

批：“着照所请，吏部知道。”[15] 1905年，青阳府前仁怀厅训导华之鸿秉呈其故父之意，捐贵平银二万两“作为本省学堂专款”。署贵州巡

抚林绍年即奏请给华之鸿“特赏郎中分部学习”一职，得到光绪帝朱批俞允。[16]同年，湖南试用知府涂懋儒将房产等价值银一万八千两全数捐

作学堂经费，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以该员捐资甚巨，核与知府捐升道员银两数目大大超出，即奏请赏给道员一职，亦得到允准。[17]1907年江宁

府海州候选詹事府主簿刘楫卿捐助学堂经费银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两江总督端方认为“各州县兴办学堂，官款有限，倘绅民共乐捐输，实于

学务大有裨益”，因此奏请将刘楫卿“以知县归部，遇缺优先选用”，得到清帝朱批允准。[18]  



二  

综观清政府对教育捐款的奖励政策，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并不是新的奖励形式，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义举善行”的旌奖方式移诸教育奖励

上。有清一代的定例，对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族或助赈荒款等的“实于地方有裨益”的地方善举，八旗由该督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

题，均造册呈送到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给予 “乐善好施”字样，由地方官给银三十两，由本家自行建坊；若所捐不及千两

者，请旨交地方官给匾旌赏，仍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如有应行旌表而情愿议叙者，由吏部给予顶戴，礼部毋庸题请。[19]清自定鼎中原后，

即大力提倡文教，稽古右文，地方绅民捐款兴学自然被认为是有益桑梓的行为，因此，采用这种标准奖励捐助学款者，一方面对于清政府操作起

来较为容易，另一方面对于捐款人亦更乐于接受，更能够吸引其他人等效仿。再加上这些奖励都可以“移奖”给捐款人的儿孙、兄弟等人，使得

这一政策对于士绅们更具吸引力，以致社会捐助学款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士绅官民，也包括方外僧众；既有国内的富商大贾，又有海外侨民。他

们有捐款为其已故父母请建坊或请赏封典的，也有为其子孙请奖衔封和官职的。可以说，清政府对教育捐款的奖励政策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社会

各阶层人等捐款兴学，从而使得地方学务能有所起色。  

对清政府而言，其采用多种方式对捐助教育经费的行为进行奖励，在于提倡一种风气，以促使更多的绅民捐助学堂经费。正如河南巡抚袁大化在

给拣选知县李维骞请奖的奏折中说：“豫省各州县办理学务，每因筹款维艰，致教育未能普及，今该绅李维骞慨捐巨产（作者注：捐助郾城县官

立初级师范学堂经费一万余两），造就师资，洵属热心公益”，因此奏请奖给其“仍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这样一方面是鼓励旌奖

捐款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劝方来”，以资观感，吸引更多的士绅官民来捐款。[20]贵州巡抚庞鸿书在为捐助学款的署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奏请

奖励时亦认为：“黔省素称瘠苦，经费支绌，筹措尤为艰难。该学使于两学堂首先捐助以为基础，致令众声感动，续捐络续，实属有裨学务”，

因此奏请给奖“以示鼓励而资观感”。[21]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教育改革的推广，需款与筹款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为解决二者的矛盾，清政府亦不得不逐渐加大对捐助学款的奖

励力度，官位奖励与荣誉奖励共同使用。这在清财政十分困窘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调动一部分官员士绅的捐款主动性，不失为教育经费筹措的一

种方法，在一定时期具有积极效果。虽然地方兴学款项难筹，但是奖励政策实施前后是截然不同的，河南巡抚陈夔龙对此有切身体会，他认为

“强国莫要于育才，而育才必先于兴学，现今科举停止，学堂为储材始基，尤属刻不可缓”，因此督饬各属竭力设法推广，但是“总以官款无

多，而地方绅富慷慨乐输者又廖廖，是以筹措维艰，教育每难遍及”。然而这种情况在其为河南信阳州绅士高明远专折奏请给奖实官得到特旨允

准后，大为改观，“自高明远力捐巨赀（作者注：捐助学堂经费一万零二百余两）蒙恩奖励后，民间有所观感，风气日开，捐助学费者已渐形踊

跃”。[22]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说：“办学以筹款为先，迩来新政迭兴，需款尤巨，学务益见困难，所赖地方绅富踊跃捐助，教育乃可进行”

[23]。  

虽然清政府对教育捐款的奖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教育经费的短缺，为新式学堂的普及提供了一定的财力支持，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效

果是有限的。  

就其本身而言，该奖励政策具有被迫性和不完善性，从而使其实施效果的负面作用很明显。清末最后十年是各种矛盾最为激化的时期，清政府想

使其封建统治能够继续下去，不得不变通旧制，施行“新法”。在此时期清统治集团内部几乎已经形成共识：欲挽封建统治于颓势，必须广求人

才，而人才的造就，只能求助于新式学校，而新式学校的发展又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但是官款无多，必须依靠绅民共同承担。这种急迫而

无奈的现实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制定该政策时趋向更为合理的可能性。换言之，即某些奖励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中以实官奖励的

负面影响为最大。  

对于地方督抚大员专折奏请实官的奖励，清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初期由于捐助学堂经费的情况不多，为了表示对独捐巨款者的优奖，清政府一

般是特旨允准其实官请奖的，但是随着效仿者逐渐增多，援照成案请奖的奏折越来越多，清政府即予以限制。其实，实官捐输的弊端已久为世人

诟病，清政府几经议停，又因需款之处极多而欲罢不能。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变法奏折，其中即提出革除捐纳制度

的请求。同年，清政府正式下谕停止捐纳。然而，“新政”时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需款更多，加之灾荒连年，实官赈捐不得不开，而兴学

需款更急，只得同样比照之。实官捐输愈演愈烈，有人形容当时捐纳者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24]。面对弊窦丛生的捐纳制度，清政

府不得不加以控制。1905年内阁学士吴郁生即指出：“捐纳实官为东西各国所无，今日大患，已在官多，果欲澄清仕途，首在停止捐纳分发。”

[25]1906年度支部奏准停止实官捐输，规定从前各省虽有奏请奖给实官之成例，均是经钦奉特旨允准的，不得援照。以后各省官绅报捐赈款或报

效学堂经费，凡奉旨交议之件，概由该部查照赈捐及报效学堂各章程，饬令请奖衔封等项，不准请奖实官。从所见到的材料来看，自1906年后，

除了有充足理由，诸如捐款之地非常贫瘠，筹款极为不易，或捐款之数高达银十几万两以上，或边疆风气未开之地等，各省督抚为报效学堂经费

的官员士绅奏请给奖实官的奏折，一般是交由部议，这样即意味着清政府并不允准其请奖实官，这种情况在宣统年间最为多见。  

虽然清最高统治者开始收紧其奖励政策，但是直接主持地方教育等各项“新政”的地方督抚们并不是“惟命是从”的，他们都有切身的体会，需

款越来越多，而筹款则越来难，如果仅仅靠一些精神的和荣誉的奖励根本不能奏效，因此便一而再，再而三的多次奏请。如浙江巡抚增韫于1910

年为捐助初等小学堂经费银五千三百二十七两的平阳县监生王宗尧请由监生奖给通判分省试用，得朱批“该部议奏”。[26]这就表明清政府不允

准给奖实官，而由度支部按照报效定章给奖衔封等虚衔。度支部将议准后的结果咨行浙江省后，增韫并未就此接受，而是于1911年再次上奏折，

请仍照原案奖给该绅通判，但是得到的答复仍是交度支部议奏。[27]至于这之后增韫是否又上奏折，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几个月后即走向灭亡了。在处理此类事件时，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大员都各持理由，各恃难处。一般情况下是清中央政府因权力的威势



 

而居上风，然而，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也日益滋生。可以说，清政府对教育捐款的实官奖励政策犹如“饮鸩止渴”，无论做出哪种选择，其最终

结果都是一样的。  

除了政策本身的原因外，清末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也是这一奖励政策不能奏效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岁入增加不多，但

岁出却扶摇直上，至庚子赔款前已突破一亿两关口。庚子之后，清政府对外赔款且支付外债本息，对内则筹办新政，“百废待举”，支出规模呈

膨胀之势，财政到了“库储一空如洗”[28]的悲惨境地。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便增税加捐，到处罗掘，然而农村经济的残破凋敝和民族资本主义

经济的举步维艰使得财政困难的局面不可能很快转变。在这种财政状况下，清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资便受到束缚。在清末几年中，清政府的教育

经费投入虽有增加，但其财政支出的大宗仍是军费、赔款与外债，教育经费的相对数量极少。在1911的预算内，教育支出所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比例不足1％[29]，这种微薄的政府财政投入自然影响了各项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虽然清政府制定了对捐助教育资金的奖励政策，但这

对于需用浩繁的新式教育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一些教育措施因此只能流于一纸空文，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例如设立新式学堂，许多地区只

是在旧式书院或村塾改挂一块新的招牌，有些州县因为请不起合格的教师，买不起新式教科书，只得照旧由那些孔儒士人讲授四书五经。  

总之，清政府对社会捐助教育资金的奖励政策是在社会经济极端困弊的情况下建立的，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为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

济支持，但是由于政策本身的不完善和客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制约，它也只能是“强弩之末”，并不能真正起到解决教育资金短缺的作用。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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